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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就第 669/2015 号来文通过的 

决定* ** 

提交人： Z.W.(由 Frances Milne 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2015 年 3 月 20 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通过日期： 2017 年 11 月 28 日 

事由： 驱逐回中国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遭受酷刑的风险 

《公约》条款： 第 3 条 

 

1.1  申诉人 Z.W.，中国国民，生于 1972 年，澳大利亚已命令将其驱逐回中国。

他称，澳大利亚将其驱逐，违反《公约》第 3 条。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15 年 3 月 23 日，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行事，决定根

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 条第(1)款准予采取临时措施，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

申诉期间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出境。 

  

  

 *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萨迪亚·贝尔米、阿莱西奥·布鲁尼、菲利斯·盖尔、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和塞巴斯蒂安·图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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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称自己曾是中国政府部委—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高级公务员，其

职责包括促进中国贸易公司的扩大发展。 

2.2  2009 年 11 月 18 日，据称当时三岁的申诉人的女儿与申诉人的母亲在一起

时被北京市海淀区警方绑架。申诉人聘请了私营保安公司寻找女儿的下落，于

2010 年 9 月 19 日寻获。申诉人的母亲被绑架者打至昏迷并受伤，她离开中国，

前往澳大利亚申诉人的妹妹家。 

2.3  2010 年 10 月 28 日，申诉人持有效期一年的旅游签证前往澳大利亚看望母

亲和妹妹(澳大利亚公民)。1 申诉人的女儿和父亲则留在中国。据称，在澳大利

亚时，申诉人收到一封发自北京的电子邮件，内有申诉人在澳大利亚所处位置的

照片和地图，表明他受到监控。据称，申诉人在 2010 年 11 月 9 日收到一位朋友

写来的电子邮件，告诉他海淀区警方已经签发了他的通缉令，他涉嫌犯有刑事

罪。 

2.4  2010 年 12 月 10 日，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收到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

部北京办事处的信息，称申诉人意欲从其妻子处将女儿劫走，并将使用虚假证件

在澳大利亚寻求保护。申诉人指出，这是虚假信息，因为在他逗留澳大利亚期间

他的女儿人在中国。 

2.5  2010 年 12 月 19 日，一家名为“博讯新闻”的在线杂志刊载了一份报告，

称中国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有 3 亿美元去向不明，据称报告中暗示申诉人与资金

被侵吞事件有染。 

2.6  2010 年 12 月某日，据称申诉人接到中国政府里一位中国公民的电话，提出

要向申诉人在澳大利亚的银行账户汇款 50 万元人民币(约合 8 万美元)，并给他

一本欧洲护照：申诉人回绝了这个提议。 

2.7  2011 年 1 月 27 日，申诉人从斐济返回时在悉尼机场被扣留，2 并接受澳大

利亚移民官员的面谈。2011 年 1 月 28 日，申诉人的旅游签证被吊销，他被转移

到悉尼维拉伍德移民拘留中心，2012 年 5 月 17 日才从该中心获释。拘留期间，

申诉人被开具了治疗糖尿病和精神病的处方药物。2012 年 12 月，他被移送医院

三个星期，在那里被确诊他并未罹患这两种疾病。但维拉伍德移民拘留中心当局

却要他继续服用处方药。申诉人称，至撰写本文时，他已患有糖尿病，其精神健

康也因服用药物和害怕返回中国而受到影响。 

2.8  申诉人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申请保护签证，但在 2011 年 4 月 11 日被移民

和公民事务部长代表驳回。这位代表认为，申诉人提出的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

的情况，充满阴谋，他不是真正害怕受到伤害，也没有发生迫害的真实可能性。 

2.9  申诉人申请对这一决定进行复核。2011 年 6 月 2 日，澳大利亚联邦治安法

院(现为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理由是他在几个方面没有

说实话，提供的信息相互矛盾，特别是有关其婚姻状况、他的女儿在中国和谁待

  

 1 2010 年 8 月 13 日签发的这一签证允许持有人在 2011 年 8 月 19 日前多次往返，每次入境后可

以停留三个月。 

 2 申诉人解释说，他去斐济是因为其签证规定每在澳大利亚持续停留三个月后须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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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信息以及告诉他中国签发了逮捕他的通缉令的电话信息的性质和致电者

的身份。法院还考虑到，申诉人是在得知其旅游签证被吊销后才申请保护签证

的，因此属于欺诈行为。基于部长代表未向申诉人提供收到的有关指称申诉人的

女儿被绑架的信息以及申诉人企图使用伪造证件重新入境澳大利亚的事实，法院

认为该代表的决定存在管辖权错误。此外，法院还指出，申诉人只有在两个小时

的面谈程序期间有律师陪同，而由于他被视为实施欺诈，所以部长未向其提供司

法救济。申诉人称，法院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在判决书中公布了他和女儿的个人

资料，另一方面声称申诉人所持护照是台湾而非中国护照。3 

2.10  申诉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除其他外，他特别指出，联邦治安法院

认为他欺诈以至吊销其签证是错误的。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 2011 年 10 月 20 日

判定没有依据认为存在司法错误，遂驳回申诉人的上诉。 

2.11  据称在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当地警察多次造访申诉人在中国的父亲，

要求他交出申诉人的女儿，来换取撤销对申诉人的通缉令，每次他父亲都拒绝了

他们的要求。此外，在 2011 年 3 月，申诉人的房屋和车辆被没收，他的四个银

行账户也被冻结。 

2.12  根据中国法院 2012 年 1 月签发的判决，申诉人与妻子离了婚。 

2.13  2012 年 2 月 27 日，难民审查法庭4 驳回了申诉人要求审查部长代表拒绝

给他保护签证的决定的是非曲直。难民审查法庭认为申诉人的说法令人难以置

信，并指出他只是在获悉其旅游签证被吊销后才在澳大利亚申请保护。法庭进一

步指出，申诉人倾向于在申请过程的每个阶段对其诉求进行重大修改。这种倾向

以及申诉人未能尽早寻求保护，削弱了他的可信度。法庭表示，申诉人称，由于

联邦治安法院在判决中公布了他女儿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以及申诉人的护照和保护

签证申请的详细情况，导致他处于危险境地，但法庭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判决已

经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并且无论如何，在判决中并未透露申诉人的身份。此

外，即使申诉人被中国当局确定为在澳大利亚申请了保护，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

以断定这就会使他在中国面临危险。 

2.14  2012 年 3 月 19 日，申诉人请求复核难民审查法庭的裁决。2012 年 5 月 31

日，联邦治安法院认为，该法庭没有提醒申诉人其诉求的可信度存在争议，并将

案件发回法庭重审。 

2.15  2013 年 4 月 8 日，难民审查法庭再次维持部长代表关于拒绝向申诉人提供

保护的决定。法庭认为，申诉人缺乏可信度，并逐一驳回他与以下各项相关的指

称：其工作经历、5 婚姻状况、母亲职业6、所谓中国政府迫害――包括对他发出

  

 3 关于护照国籍的信息已做更正，删除了护照号码，2012 年 1 月 13 日公布了修正后的判决。 

 4 难民审查法庭是法定机构，对移民和公民事务部部长或部长代表拒绝给予澳大利亚境内非公

民保护签证或吊销此类签证的决定做出最终独立的案情实质审查。2015 年 7 月 1 日，难民审

查法庭合并入行政上诉法庭。 

 5 申诉人最初称自己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但在难民审查法庭第二次听证会上，他却说自己为

中国政府工作。 

 6 在难民审查法庭第一次听证会上，申诉人说他的母亲是一家投资公司的法律代表，并提供了

这方面的证据，但在第二次听证会上，他却说母亲是一名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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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令――据称害怕被指责挪用公共资金以及如果被遣返中国会受到起诉和处

决、他在澳大利亚时受到中国当局的监控、他声称有人要给自己金钱并告诉他永

远不要回国，还有他的女儿在 2009 年被中国当局绑架。法庭还认为，申诉人在

法庭第二次听证会上称自己计划取得女儿的监护权以将其带到澳大利亚，这与他

寻求保护的说法不相符合，特别是他所称受中国政府迫害的说法。此外，申诉人

一再声明，如果他的旅游签证没有被吊销，他便不会申请保护签证，这与他涉嫌

卷入中国事件的要求保护的诉求不一致。法庭指出，如果申诉人打算寻求保护，

就不会在 2011 年 1 月 24 日离开澳大利亚前往斐济停留三天再返回，因为他的多

次往返入境旅游签证只允许他每次逗留三个月。法庭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的所

作所为表明，他不怕被遣返回中国后会受到伤害，他不需要国际保护。法庭还驳

回了申诉人关于在判决中公布某些个人详细资料意味着中国政府会知道申诉人提

出了保护签证申请，并会把他视为台湾间谍的说法。法庭做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

申诉人总体上缺乏可信度。 

2.16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年中，据称申诉人在手机上接到名叫 K.Z.的几个电

话，这名中国女子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也是一家德国啤酒公司的负责

人，她请申诉人和她一起创办一家啤酒进口公司，向中国零售商转售啤酒。申诉

人拒绝了这一提议。 

2.17  2013 年 6 月 9 日，申诉人的女儿再次被绑架。申诉人通过类似于推特的中

国在线平台寻找未果。他说自己登载的信息一再被中国政府删除，但他不停地发

布新的信息，拥有了数千名关注者。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提出帮助寻找他的女儿，

但没有成功。当 K.Z.得知红十字会一直在就此事进行调查，她变得非常愤怒，告

诉他说，如果红十字会介入，她便不再能保障他的安全，红十字会试图寻找申诉

人在中国的女儿完全不能令人接受。 

2.18  2013 年 6 月 16 日，据称墨尔本一位名叫“R”的中国男子拜访了申诉

人，提出给他 50 万澳元现金，要与他做生意。申诉人拒绝了，R 后来用电话联

系申诉人，重申了他的建议，但没有用。 

2.19  2013 年 7 月 19 日，申诉人收到一位据称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中国公民的短

信，他警告申诉人在澳大利亚需要保持沉默。申诉人怀疑其心理咨询师将其电话

号码透露给中国政府。 

2.20  2014 年 3 月 10 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驳回了申诉人关于对难民审查法庭

第二次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认为没有法律错误。2014 年 6 月 27 日，申诉

人对联邦法院裁决的上诉也被驳回。最后，在 2015 年 3 月 5 日，申诉人向澳大

利亚高等法院上诉的特别许可被驳回。 

2.21 申诉人根据 1958 年《移民法》第 48B 和 417 节提出两项部长级干预请求，

后一节规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予以干预。这些

请求分别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和 2015 年 11 月 5 日被驳回。 

  申诉 

3.1  申诉人称，如果缔约国将其强行遣返中国，将侵犯其依《公约》第 3 条应

该享有的权利。他指出，澳大利亚联邦治安法院就其护照发布了虚假信息，使他

处于被视为台湾间谍的严重风险，因此如被遣返中国，他会被指控叛国罪、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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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和处决。虽然该法院重新发布了经修正的判决书，但这些错误信息已经传播

了三个月，因此中国政府应已掌握这一信息。 

3.2  申诉人辩驳指出，他被移民局拘留后，中国政府试图强迫他在澳大利亚为

中国政府工作，提供中国政府感兴趣的男性和女性商人的信息。他提供了为此在

不同场合与其联络并提出会给他大笔金钱的人士的名字。他说中国政府招募他的

企图导致其女儿被绑架。他还说自己被警告，如果还想再见到女儿就别吱声。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5 年 12 月 23 日提交的辩护意见中辩称申诉不可受理，因为申

诉人的诉求显然毫无根据，或者说没有法律理由。 

4.2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提出的诉求――除下文第 4.5 段提到的申诉外――已经得

到包括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和难民审查法庭(两次)等国内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彻底审

议。难民审查法庭的两次裁决又都受到司法审查。健全的国内程序已经判定申诉

人的诉求不可信，不应依据《公约》第 3 条受到保护。7 缔约国回顾委员会关于

第 3 条执行情况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指出委员会不是上诉机构或司法

机构。 

4.3  申诉人的保护签证申请被驳回，因为认为申诉人对其前往澳大利亚和留在

澳大利亚所说的理由不真实。他说妻子贿赂中国警方在 2009 年绑架女儿的主张

也未被接受。部长代表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在中国有他试图躲避的情况，其中

可能包括他作为证人或嫌疑人需要协助调查腐败的指控，他提出关于妻子和女儿

的问题，是想以此作为一种手段，通过阴谋诡计来加强其诉求。 

4.4  缔约国指出，2012 年 5 月 17 日，申诉人被从移民拘留中心释放，并获得

“衔接签证”。2015 年 3 月 23 日，他再次被拘留。 

4.5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向委员会提出的一些指控从未向中国当局明确提出。

例如，申诉人说，在 2011 年至 2012 年期间，他的父亲曾多次受到北京警方的探

访； 但在难民审查法庭第一次听证期间，申诉人称警方与其父亲接触并威胁

他。他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当时和中国政府相互勾结，但没有去证实这一说法。他

没有在国内一级说曾违背其意愿给他药吃。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 2016 年 12 月 12 日提交的材料中指出，他父亲于 2016 年 7 月 7

日获得与妻子在澳大利亚团聚的永久性签证。2016 年 10 月 7 日，申诉人拿到六

个月的访问签证，第二次从移民拘留中心被释放。申诉人指出，没有人向他解释

给他这个签证的原因。他还指出，获释几天后，一名移民官员与他联系，告诉

他，他妹妹可根据家庭团聚条款为他申请永久签证。 

5.2  2016 年 10 月 18 日，申诉人提出部长干预的新请求。 

  

 7 缔约国指出，特别根据 1958 年《移民法》第 36 条第(2)款所载补充保护条款规定对申诉人的

诉求进行了评估，《移民法》的这些条款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公约》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不驱回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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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6 年 11 月 15 日，申诉人根据家庭团聚条款提出永久居留申请。同日，

给他签发了衔接签证，使他在居留签证申请决定做出后可以在澳大利亚停留 28 天。 

5.4  申诉人于某日与中国驻悉尼领事馆联系，寻求更新护照，其护照 2017 年 4

月到期。领馆工作人员告诉申诉人，他非法入境澳大利亚，所以不能给他更新护

照。申诉人指出，他没有合法身份返回中国，澳大利亚政府尚未确定是否给他签

发永久居留签证。因此，申诉人请求委员会维持临时措施，直至其收到关于居留

签证申请的决定为止。 

  双方提交的其他意见 

6  缔约国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提出，由于申诉人的永久居留签证申请(为其余亲

属申请)8 有待批准，国内补救办法尚未援用无遗。 

7  2017 年 7 月 23 日，申诉人告知委员会，虽然是移民和边境保护部一名官员

建议他申请永久居留签证，但其申请仍被拒签。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诉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

确定来文可否受理。委员会已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查明，同一事项

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8.2  委员会回顾指出，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规定，除非它已确定

申诉人用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如果采用所

述补救办法受到不合理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救济，本规则不予适用。9 委员

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在审理申诉人的永久居留申请时，国内补救办法尚未

援用无遗。但委员会注意到，这一申请于 2017 年 7 月 23 日被驳回。因此，委员

会认为，《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的要求并不妨碍委员会根据是非曲直审议

申诉。 

8.3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主张，即联邦治安法院在判决书中公布其护照方面

的错误信息使他处于被视为台湾间谍的危险，因此如被遣返回中国，会被指控犯

有叛国罪、受到监禁和处决。 

8.4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3 条(b)项规定，

诉求必须达到为了可否受理目的所需要的基本证据水平，才可受理。10 在本案

中，委员会指出，有关判决后来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更正并重新印发。此外，难

民审查法庭对这项诉求进行了两次评估，难民审查法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

关判决已经引起中国当局的关注，无论如何判决中也没有披露申诉人的身份。在

本案的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表明难民审查

法庭对他的申诉的评估是武断的、缺乏适当程序或没有尊重他的权利。 

  

 8 缔约国指出，这类签证允许其唯一近亲属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作为永久居民留在澳大利亚。 

 9 除其他外，见 E.Y.诉加拿大案(CAT/C/43/D/307/2006/Rev.1)，第 9.2 段。 

 10 除其他外，见 Z.诉丹麦案(CAT/C/55/D/55/2013)，第 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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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指称中国政府企图让他打入澳大利亚商界并由此引

起其女儿被绑架。委员会指出，申诉人描述了不明身份的中国特工几次试图向他

提供大笔金钱和其他好处来换取他为他们效劳未果。但申诉人没有提供详细资料

或证据来证实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从时间上来讲，这些孤立的事件发生在

2010 年 12 月和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7 月之间，申诉人也没有阐明这些事实

如何可以证实如若他被遣返中国，则有违反《公约》第 3 条的风险。 

8.6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指称涉及他过去为中国政府工作从而受到

中国当局的持续迫害。但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在这方面的指控几次受到澳大利

亚当局的审查，包括前联邦治安法庭的审查，以及难民审查法庭的两次审查。这

些机构认为，申诉人的陈述在某些根本方面前后不一，并且相互矛盾，包括申诉

人和其母亲的工作经历、申诉人的婚姻状况、所称其女儿被绑架和据称对他发出

的通缉令。在此基础上，并考虑到申诉人是在其旅游签证被吊销和前往斐济旅行

之后才申请保护签证，这些机构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理由认为申诉人如被遣返中

国将面临风险。 

8.7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的目的而言，申诉人未能证实若被

遣返中国即存在违反《公约》第 3 条的风险，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公约》第

22 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7 条(b)款，申诉显然没有事实根据。 

9.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公约》第 22 条，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申诉人和缔约国。 

     


